
   

 

浅议增值税帐户设置及其会计核算 

文/康红霞 

  增值税的会计核算现行会计制度从工作实践看，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在帐务处理及填写增
值税纳税申报表方面较为麻烦，不能有机统一起来，税务人员查帐也不能从财务帐簿直接提取增值
税情况，实际应用效果较差。 
   一、增值税会计核算存在的问题 
   １、明细会计科目设置过多：由于增值税会计核算业务内容多、数量大、相对比较复杂，明
细核算内容过于繁琐复杂，不仅增加了会计人员的工作量，而且不易为会计人员所理解和接受。
《关于对增值税会计处理有关问题补充规定》的通知下达后，大部分企业仍然不能很好地贯彻执
行，未能准确地运用“未交增值税”科目进行会计核算和正确填列“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2、调换发票的进项税额无法正确核算：由于实际工作中企业每月只能在税务局认证一次增值
税发票，有些发票由于开具字迹不清等原因无法通过认证而需调换，但是企业已进行帐务处理，其
进项税已计入“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中，假如红字冲回不但造成材料、成本不实，而且牵扯
部门多，手续繁琐，许多企业采取不进行帐务处理，这就使得“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与增值
税纳税申报表中的进项税额不符。 
   3、“应交增值税”下设明细科目和“未交增值税”明细科目核算内容表述不清：单从明细帐
来看，无法知道当月及当年的应交税额、已交税额，不懂财务知识的人看着帐不知所云，即使懂得
财务知识的人也要通过计算才能得出结果，特别是“应交增值税——已交税金”与“未交增值税—
—本年已交数”容易使人混淆并产生歧义。 
   4、科目定义不规范，“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已交税金）”科目应该全面反映本期、本
年累计上缴增值税的情况，而现在规定交纳上期的增值税要通过“应交税金——未交增值税”科目
核算，这就使“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已交税金）”科目不能全面反映本期、本年累计上缴增
值税的情况。增设“转出多交增值税”和“转出未交增值税”科目显得画蛇添足，不设这两个科
目，照样能将多交或未交增值税额转出。 
   二、完善增值税会计核算的几点初步设想和建议 
   １、取消“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科目下的“转出多交增值税”、“转出未交税金”、
和“已交税金”三个明细科目，除“进项税额”科目外，其他明细科目“销项税额”、“出口退
税”、“进项税转出”、“减免税”等的借贷性质不变，核算内容不变。“进项税额”借方反映待
抵扣的通过认证的进项税额，贷方反映通过税务局认定后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期末余额反映未抵
扣数；更改“应交税金——未交增值税”科目为“应交税金——应纳增值税额”科目，其借方核算
当期已交税金，贷方反映当期应交增值税额（即纳税申报表的应纳税额）。若当期借方发生额大于
贷方发生额，则差额的绝对值为当期多交增值税；相反，则差额为当期应交未交增值税，科目余额
反映未交的增值税或多交的增值税。月末，企业根据纳税申报数，将当期“应交税金——应交增值
税”科目下的所有明细科目（其中“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只结转税务局认
定后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按科目借贷属性把当月发生额作一复合转帐凭证从反方向结转至“应交
税金——应纳增值税额”科目，如当期应交增值税额大于零则当月进项税额可抵扣完，“应纳增值
税额”科目贷方为大于零的结转数；如当期应交增值税额为零则当月进项税额不能全部抵扣完（期
末“应交增值税”科目余额即为未抵扣数）或正好全部抵完（期末“应交增值税”科目余额为
零），“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科目下的所有明细科目正好抵平，“应纳增值税额”科目贷方
就没有结转数。 
   ２、增设“应交税金——调换发票进项税额”科目，其借方核算需调换增值税发票的进项税
额，贷方核算换回的增值税发票的进项税额，期末余额表示尚未换回的增值税发票的进项税额。每
月企业认证后若有增值税发票已入帐且需调换发票的，则根据其进项税额做一转帐凭证，蓝数借记
“应交税金——调换发票进项税额”科目，红数借记“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
目。 
   通过对上述科目进行调整后，不仅能达到正确核算进项税额、销项税额，更好地区分当月已
交、留抵、应交未交、多交税款等不同情况，同时防止了用当月留抵税款抵减上月欠税现象，更方
便了填写核对增值税纳税申报表，而且它还具有如下优点： 
   （1）核算应交增值税的明细科目更加简洁、明了，会计人员核算时更容易操作，实用性强。 
   （2）将原“未交增值税”更改为“应纳增值税额”科目，更合逻辑，也容易让人理解，且保

 



留了“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余额为当期留抵数的模式，达到了防止当月应交抵顶上月欠税的
目的。 
   （3）将原“应交增值税——已交税金”科目取消，实际上缴的增值税统一在新设置的“应纳
增值税额”科目借方核算，全面反映了本期、本年累计上缴增值税的情况，更加直接明了反映当月
应交未交、当月多交等情况。即使不懂财务知识的人也能看懂。 
   （4）增设“应交税金——调换发票进项税额”科目，方便了财务人员会计核算，使财务明细
帐与增值税纳税申报表数据一致起来，税务稽核更便捷明了地核对当月、累计实现增值税和实际上
缴增值税【作者单位：邢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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